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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维权进行时

维维权权遇遇到到难难题题，，参参考考这这十十件件事事
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公布2013年十大消费投诉案例

维维权权
观观点点

··消消费费投投诉诉

本报3月4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姜黎明) 新房装修不符
要求，手机资费中出现无故扣费，
承诺免费旅游，结果还要自己掏
钱……这些消费窝心事，可能您
也遇见过。3月4日，为让更多消费
者了解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公布2013年十
大消费投诉案例，包括强制搭售、

汽车消费、食物过期等不同消费
领域的纠纷案例。

2013年10月10日，家住招远市丽
湖小区的孙女士与某装饰公司签
了一份新房装修协议，谁知工程竟
与约定不符，公司还拒绝退款，孙女
士曾因此陷入维权困局。经过招远
市消费者协会罗峰分会的调查调
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

关规定，最终装饰公司退还消费者
孙女士不符合要求的工程款。

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什
么样的情况下，自己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
权益，4日，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公
布2013年十大消费投诉案例，通
过一个个案例分析，为消费者提
供维权参考。

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
都会遇到合法权益被侵犯的情
况，有时权益受损后维权路很艰
难，不仅损失了财产，自己还气得
够呛。其实，有的时候消费者在进
行消费交易时多注意一些，多留
个心眼，很多被侵权的情况是可
以避免的。

案例1 手机无故扣了费，依法维权获赔偿

2013年11月12日，芝罘区王老
先生在某通信公司办理了5元的通
信套餐，存了100多元的话费，第2个
月却收到欠费通知。王先生查询话
费清单后发现，自己当月消费了126

元，而话费单子上有13个项目自己
没用过，共93元。市消协工作人员根
据相关规定进行调解，最终通信公
司退还了王老先生的话费，并给予
了相应的赔偿。

【案例评析】《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
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
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
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
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
的权利。”

案例2 乱用最终解释权，赔了钱又挨罚

2013年8月6日，芝罘区丁某看
到报纸上一则广告：“庆祝本店盛大
开业，买无烟灶交定金即送港澳双
人四日游，买集成水槽即送橱柜。”
遂在该商家花费12000余元买回一
台无烟灶。之后却被告知只免从深
圳至港澳期间的团体费，境内费用
需要自理。

经过调解，商家与丁某达成和
解，在赠送“港澳双人四日游”贵宾

券的基础上另行补偿3000元。
【案例评析】 该商家在商品促

销广告中对赠送内容表述不清，且
声明“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行为
涉嫌违法，存在侵犯消费者的知情
权、公平交易权的情况。《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

案例3 提车还得买大灯，强制搭售行不通

2012年12月27日，吕先生在福
山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63万的价
格购买了途锐TDI，提车时被要求
必须加26800元的精品(导航仪和车
大灯)，否则不予提车。交上钱后，吕
先生发现所谓的精品车灯全部都是
附厂的，质量难以保障，因此要求恢
复出厂配置，将附厂的车灯换下来
并退回26800元，却遭到该公司拒
绝。

消协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判定

汽车销售公司退还消费者26800元。
【案例评析】《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
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
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
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
选。”

案例4 价格超过50元，钟表均有三包期

2013年3月20日，消费者王先生
在莱州某商厦专柜购买了一款品牌
手表，价值6950元。4月10日，手表表
带在正常使用时断裂。王先生到商
厦专柜要求更换表带，专柜工作人
员告知王先生表带不在手表三包范
围。

接到投诉后，消协工作人员仔
细查看，确定商品属于表带质量问
题，经调解，最终厂家同意给王先生
免费更换表带。

【案例评析】 参照1995年出
台的《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
任规定》实施三包的商品目录，50

元以上的钟表有三包，其中并没
有把机芯与表带分开，由此价格
超过 5 0元的钟表均有三包期，钟
表产品的三包期为一年，范围为
整机。针对王先生购买的手表，表
壳、表带显然属于手表整机的一
部分，理应享受三包服务，厂家不
能因此免责。

案例5 买了过期火腿肠，家人半夜闹肚子

2013年10月18日，家住牟平区
的唐先生在某超市购买了某品牌的
火腿肠，3包共计50 . 4元。当晚儿子
和妻子拆开吃了5根，半夜妻子和儿
子就出现肚子疼和呕吐现象，当即
去医院，医生诊断是食物中毒。回家
后，唐先生发现火腿肠的保质期早
已过期。

牟平区消协接到投诉后进行了
核实，作为经营商家，应该严格依法

销售合格的产品，不得向消费者提
供没有质量安全保证的商品。经协
调，最终超市同意赔偿唐先生各种
费用600元整。

【案例评析】 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益。消费者有权
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案例6 招架不住黑心店，高价买回冒牌货

家住牟平区的唐女士定购了
一套整体衣柜，价值 4 8 0 0 0元，后
来，唐女士发现该衣柜没有商标。
一个月后，唐女士发现衣柜有一
个角出现了细小裂纹，唐女士拨
打总部电话，得知牟平这边的专
卖权早已撤销，唐女士怀疑衣柜
不是真品。唐女士来到该店询问，
被告知店里只卖成品衣柜，当初
唐女士定的是样品的货，她要求
退货遭到拒绝。

消协工作人员经过调查了解，
认为经营者以冒牌货混充品牌货，
违背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最终商
家同意赔偿18000元。

【案例评析】 商家借大品牌的
旗号进行虚假宣传，卖得却是非品
牌的商品，涉嫌以假充好。依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

“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
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案例10 住店碰上屋漏雨，财产安全应保障

2013年7月11日，湖北游客刘先
生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住时，
房屋漏雨将刘先生放在床头柜上的
笔记本电脑淋坏，刘先生要求全额
赔偿，老板认为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只同意补偿刘先生200元。

接到投诉后，消协工作人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应规定进行

调解，刘先生的笔记本售后服务给
予维修，经营者承担600元的维修
费，顾先生获赔2000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中，消费者
与旅店构成了消费与服务的关系，
双方应履行各自的权力与义务，《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有相关规
定。

案例8 新房装修不合格，工程款如数奉还

2013年10月10日，家住招远市
丽湖小区的孙女士与某装饰公司签
了一份新房装修协议，协议书详细
约定了装修风格、材质、质量要求及
工期。工程开始后，孙女士发现部分
工程与协议约定不符，就要求装修
公司重新改正，但效果不大，无奈孙
女士要求退还预交的施工款。

招远市消费者协会罗峰分会对
此进行协调，装饰公司退还消费者
孙女士不符合要求的工程款5387

元；装修公司保证在2013年11月20

日前完成余下的全部装修工程；孙
女士主动放弃误工费、交通费的赔
偿要求。

【案例评析】 据消费者协会工
作人员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以修理、重
做、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
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方
式承担民事责任。消费者与经营者
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

案例9 产品质量不合格，出现问题要赔偿

2013年8月10日，栖霞市民林
先生下班回家，发现热水器出现
问题，找热水器经销商交涉，由于
热水器是在自家房子拆装后又自
己找人安装到新房子的，使用的
铜对丝都是安装人员自带的，热
水器的经销商对此表示不负责
任，不予赔偿，安装人员也百般推
诿。

栖霞市消协工作人员了解具体
情况后发现，热水器安装方应对此

事产生的后果负全部责任。经过调
解，热水器的安装方最终同意赔偿
消费者经济损失8000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中，热水器
的安装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销售者销售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
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第二十七
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
须真实，并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和厂址”。

2013年十大消费投诉案例

2013年6月，家住栖霞的王女士在
栖霞市某连锁化妆品店购买了一套价
值1000多元的美肤产品，用了一段时间
后脸上出现脱皮、起泡。她找经销商店
要求退货和赔偿损失，遭到拒绝。

栖霞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了
解到此产品是国家免检产品，属于
合法有效的产品。消协建议消费者
到当地医院检查一下，最终鉴定结
果显示，王女士是使用化妆品出现

的过敏。经过调解，最终经销商给予
消费者免费退货，承担医药费500元
并赔礼道歉。

【案例评析】《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七条第一款“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
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第
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和
接受服务时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案例7 美容固然很重要，切勿乱用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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